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 138 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卫滨区聚源金属加工厂

	
	地址（住址）
	新乡市卫滨区西环路路西欣欣物流园后院
	邮政编码
	453000

	
	公民身份证号
	41272419820317745X

	
	社会信用代码
	92410703MA42T3Q91K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刘先锋
	职务
	负责人

	案 由
	涉嫌“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案件
	案件来源
	暗访组通报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0月16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暗访组通报信息对新乡市卫滨区聚源金属加工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加工点铲车露天作业产生扬尘无组织排放，道路未硬化，地面积尘较厚，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入库、覆盖。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的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和第七十条“装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之规定，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社会影响较小或者危害后果不严重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鉴于以上情况，提请对新乡市卫滨区聚源金属加工厂进行立案处罚，建议对其实施责令改正和行政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乔红，协办人是周翔。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